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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委员会 — 第 39 届会议 

（2024 年 6 月 25 至 28 日，蒙特利尔） 

议程项目 2：审议法律委员会总体工作方案1 

推动批准国际民航法律文书 

（由中国提交） 

1. 引言 

1.1 多年来，法律委员会积极履行职责职能，研究影响航空法的新的和正在出现的问题，编制国

际航空公约草案，提交报告和建议。作为民用航空的世界性法律平台，法律委员会充分发挥其作用，

召集各国和国际组织代表齐聚一堂，审议国际航空法律文书，有效促进了各方深度合作，在国际航空

法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1.2 近 30 年以来，法律委员会编制的公约草案促成了众多国际民航法律文书的通过，包括 1999

年 5月 28日于蒙特利尔订立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2010年 9月 10日于北京订立的

《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以及 2010 年 9 月 10 日于北京订立的《制止非法劫持航

空器公约的补充议定书》，等等。上述国际民航法律文书反映了国际航空立法方面的重要进展。 

1.3 与此同时，法律委员会在届会中积极呼吁推动这些公约的批准与实施。2022 年国际民用航空

组织第 41 届大会通过了决议 A41-4“国际民航组织关于法律领域持续政策的综合声明”附录 C，再次

敦促所有尚未批准有关国际航空法律文书的国家予以批准。 

2. 中国批准国际民航法律文书的情况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详细规定了中国缔结国际条约所需要经过的国内程序。

中国《民用航空法》第 184条第 1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

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加

入或批准了 30 余项国际航空条约，并正在加快批准尚未批准的条约。 

2.2 中国民航局一直致力于推动重要法律文书的批准工作。2005年 2月 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6 月 1 日，中国驻国际民航组

织理事会代表向国际民航组织提交了批准书。7 月 31 日起，公约对中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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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22 年 10 月 3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制止与国际民

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2010 年《北京公约》）。2023年 8月 18 日，中国政府代表向国际民

航组织提交了批准书。10 月 1 日起，公约对中国生效。同样的，2023 年 6 月 30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的补充议定书》（2010 年《北京议定

书》）。10月 27日，中国政府代表向国际民航组织提交了批准书。12月 1 日起，议定书对中国生效。 

2.4 中国认识到违规旅客行为对航空安全构成的风险与挑战，并注意到《关于修订<关于在航空

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的议定书》（2014 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在遏制此类行为、保障

航空安全方面所展现的决心与努力。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在不断完善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正在

积极地考虑批准该议定书。 

2.5 中国认识到批准修正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主持制定和通过的国际航空法文书的必要性，正如大

会决议 A41-4 附录 C 所称，只有普遍参加这些文书，才能保证和增进其所体现的国际规则统一化所带

来的利益。 

3. 部分国际法律文书的意义和生效情况 

3.1 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实现了对 1929年 10月 12日于华沙订立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

规则的公约》（1929 年《华沙公约》）及其各项修正文书所建立的国际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并在一体

化的框架内规定了以航空器运送人员、行李或者货物的国际运输，以及航空运输企业以航空器履行的

免费运输的规则。截至 2024 年 5 月底，该公约共有 139 个缔约国，覆盖各国之间 98%以上的运输量。 

3.2 2010年《北京公约》和 2010年《北京议定书》是国际民航安保条约和国际反恐条约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有效保护旅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打击针对民航的非法干扰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截至 2024 年 5 月底，共有 34 个国家签署，24 个国家批准，23 个国家加入，1 个国家核准，1 个国家接

受《北京公约》，共有 35 个国家签署，23 个国家批准，26 个国家加入，1 个国家核准，1 个国家接受

《北京议定书》。 

3.3 2014 年《蒙特利尔议定书》是对 1963 年 9 月 14 日于东京订立的《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

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的修订。议定书通过加强各国的能力以扩展对降落地国和运营人所在国的

相关犯罪和行为的司法管辖权，处理航空器上日益增多的不循规和扰乱性行为的事件所产生的问题，

并将法律承认和保护明确地扩展至机上安保员。截至 2024年 5月底，共有 36个国家签署，18个国家批

准、28 个国家加入、2 个国家接受该议定书。 

4. 结论 

上述国际民航法律文书批准所取得的进展，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民航法律框架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其中，法律委员会为国际航空法文书的批准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推动。国际民航法律文书不仅是

全球航空业繁荣与发展的助推器，更是确保国际航空秩序与效率的基石，促进了国际航空规则的协调

统一。只有更广泛的国家批准这些法律文书，才能继续促进国际航空法律合作的深入发展。因此，请

法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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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呼吁未批准国际民航法律文书的国家尽快批准有关国际法律文书；和 

b) 要求秘书处进一步宣传国际民航法律文书，推动各成员国批准国际法律文书。 

 

— 完 — 


